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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人大常委会通过民诉法修正草案

公益诉讼写入民诉法

本报讯 8月31日闭
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经表决决定免去李盛霖的
交通运输部部长职务，任
命杨传堂为交通运输部部
长。

杨传堂简历
1954年5月生，汉族，山

东禹城人，大学学历。
1987 . 08-1992 . 02 共青

团山东省委副书记、书记兼
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院长；

2001 . 10-2003 . 09 西
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
党校校长；

2004 . 01-2004 . 12 青
海省委副书记、省长；

2004 . 12-2006 . 05 西
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2006 . 05-2007 . 07 国
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正部长级)、党组副书记；

2011年8月任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
事会主任；

2012年8月任交通运输
部党组书记；

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
员、委员(2007 . 10 . 12递补)，
十七届中央委员。

据新华社

杨传堂

任交通运输部长

据新华社8月31日电 十一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31日闭幕。出席闭幕会的全
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143人，
符合法定的出席人数。会议以
140票赞成、2票反对、1票弃权，
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

审判人员不得接受

请客送礼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31日表决通过的
关于修改民诉法的决定规定：审
判人员接受当事人、诉讼代理人
请客送礼，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
事人、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有
权要求他们回避。

专家可出庭提出意见

医疗事故、环境污染和知识
产权等案件专业性强，在庭审过
程中如果专家能够提供专业意
见，有助于查明事实。鉴于此，
修改后的民诉法增加规定：当
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
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
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
出意见。

增加“公益诉讼”规定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增加
了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对污
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
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
组 织 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本报讯 据中国纪检
监察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
国强8月2 9日出席反腐倡
廉专项治理工作汇报会
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
勇主持会议。中央办公厅
常务副主任、全国清理和
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栗战书
等在会上发言。

栗战书简历
1950年8月出生，河北

平山人。
1986年4月至1990年11

月，任共青团河北省委书
记；

1993年4月至1997年12

月，任河北省委常委、秘书
长；

2002年1月至2002年4

月，任陕西省委常委、西安
市委书记；

2007年12月至2008年1

月，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
副省长、代省长；

2008年1月至2010年8

月，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
省长；

2010年8月至2012年7

月，任贵州省委书记。

栗战书

任中办常务副主任

杨传堂(资料片)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
定“审判人员接受当事人、诉
讼代理人请客送礼，当事人有
权要求他们回避”，山东省政
协委员、山东法策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法水认为，将约束法官
的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无疑
是一个进步，更能促进司法公

正。
张法水说，“原来并没有

将请客送礼、私下会见列入法
官回避的事由，现在做了明确
规定，更有操作性。”

对于如何监督该法条的
落实执行，山东正唐律师事务
所周桂华律师认为，法官自

律、社会监督是一方面，更可
行的还是对方当事人的监督。

“以前老百姓都知道不应该请
客送礼、私下会见，现在写进
民诉法也是给公众提个醒，一
旦发现这种行为就有了合法
的申请回避理由。”

本报记者 廖雯颖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增加
了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记
者电话采访了被称为“中国提
起环境公益诉讼第一人”的贾
方义。

北京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贾方义曾在渤海湾漏油事件中
以公民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
他在诉状中指出漏油事故侵害

了13亿人的财产权和健康权。
但是由于当时国内整个法律体
系并没有公益诉讼这一项，贾
方义屡屡碰壁，各地法院不予
受理，国内至今无法立案。

“公益诉讼这个术语之前
在国内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法律
概念，这次能正式作为一个法
律概念写进民诉法，是一个历

史性的突破。”贾方义表示。
他指出，目前对于公益诉讼

主体的规定还很不明晰，国际上
公认的三大公益诉讼主体是司
法机关、其他团体组织和公民，
而我国法律里“公民”暂时缺位。

“这是民诉法修订的不足，还比
较保守，以后会有一个逐步细化
的过程。”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公益诉讼入法是历史突破

约束法官写进法律更具操作性

异地高考方案年底前出台
主要针对随迁子女，人口流入集中区有望增加高招名额

据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根
据中国政府网31日公布的一项国
务院文件，在因地制宜的方针指
导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
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
应于2012年底前出台。

这份文件是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
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
通知。通知称，教育部、发展改革
委、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
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已经国务院
同意。

根据意见，北京、上海等人口
流入集中的地区要进一步摸清底
数，掌握非本地户籍人口变动和
随迁子女就学等情况，抓紧建立
健全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制
定出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
方案。对符合在当地参加升学考
试条件的随迁子女净流入数量较
大的省份，教育部、发展改革委采
取适当增加高校招生计划等措

施，保障当地高考录取比例不因
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参加当地高
考而受到影响。对不符合在流入
地参加升学考试条件的随迁子
女，流出地和流入地要积极配合，
做好政策衔接，保障考生能够回
流出地参加升学考试；经流出地
和流入地协商，有条件的流入地
可提供借考服务。

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强对考
生报考资格的审查，严格规范、公
开透明地执行随迁子女升学考试
政策，防止“高考移民”。

意见强调，教育部门会同有
关部门依据随迁子女升学考试人
数合理调配资源，做好招生计划
编制、考生报名组织、考试实施以
及招生录取等工作。发展改革部
门要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
育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公安部门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服
务管理，及时提供进城务工人员
及其随迁子女的居住等相关信
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及
时提供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和社
保信息。

格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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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社8月31日电 3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
主任王胜明介绍，表决通过的
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
对公益诉讼的主体已经作了修
改。在三审稿的时候，写的还叫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社会

团体”，现在正式通过的民事诉
讼法的修改决定，关于诉讼主
体的表述是“法律规定的机关
和有关组织”。

王胜明解释说，社会团体
是一个大概念，我国民政部门
登记的社会团体只占社会组织

的一部分。2011年在民政部门
登记的社会组织是462000多
个，其中25万左右的名称叫“社
会团体”。王胜明说，考虑到以
上这个情况，法律委员会经过
慎重研究，把原来的“有关社会
团体”改为“有关组织”。

公益诉讼主体已作修改

德国总理默克尔8月31日下
午乘专机离开天津，结束对中国
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这是默克
尔2005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六
次访华。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8月31日
与默克尔在天津一起与两国企
业家座谈，并在空中客车天津总
装厂出席了第100架空中客车
A320飞机下线仪式。

这是温家宝与默克尔共同
参观第100架A320飞机。

新华社发

两国总理

一同观机

栗战书（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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